
案例1

第二章 法律行為

前 言

在「私法自治原則」下，民法鼓勵權利主體以「法律行為」的方

式與他人發生法律關係；「法律行為」在民法體系上的地位，就好比仙

女的魔法棒一樣，沒有了法律行為，民事法律關係即無由展開，整部民

法亦因而失去了光彩！所以在討論完「權利主體」的相關問題後，接下

來另一個重點問題即是：何謂「法律行為」？

「法律行為」可說是法學家們長期觀察人類社會生活經驗，藉由

經驗的累積，找出其中的共通點，然後加以抽象化成為一般性適用的法

律概念，所以在概念的掌握上，的確相當不容易。大部分學者是這樣定

義「法律行為」：以意思表示為要素，因意思表示而發生一定私法上效

果之法律要件。1於是，要了解何謂「法律行為」，非得先從「意思表

示」著手不可，這也是何以筆者在本章第一節，先討論「意思表示」的

相關問題，然後在第二節才正式進入「法律行為」的論述。

第一節 意思表示

甲有一輛腳踏車，擬出售新臺幣二千元，遂在報上刊登廣

告。十七歲的高中生乙，看到廣告後心動不已，徵求乙父同意

後，乙乃按照報上所登電話號碼打電話給甲。甲剛好不在家，

乙乃留言表示願照價購買；乙不放心，又按照報上刊登的地址寫信給

甲，表示購買之意。試依下列不同情況，論述甲乙間的買賣契約是否

已經成立？

甲於五月二日刊登廣告，乙於次日看到該廣告，但為先徵求乙

父的同意，乙等到乙父出差於五月五日返家後，始告知廣告內容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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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乙父同意後，五月六日一大早即致電甲表示照價購買之意。但甲並

不在家，所以乙在甲的電話答錄機裡留言。

乙再於五月六日打電話給甲，並且寫信給甲，該信於五月七日

經郵差投遞於甲的信箱中；惟乙在五月八日不幸車禍喪生，甲於五月

十日返家時方才聽到留言，並看到該信。

觀念解析

何謂「意思表示」？

「意思表示」vs.「法律行為」

「意思表示」與「法律行為」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？二者之間可

以劃上等號嗎？如果不行，那差別又在哪兒呢？相信這是許多法律初學

者都曾面臨的頭痛問題。「意思表示」與「法律行為」之間，不一定可

以劃上等號！承上述，法學家們所創設出來的「法律行為」的概念，是

以「意思表示」為構成分子，而如果一個意思表示即可構成一個法律行

為，該法律行為稱之為「單獨行為」，這個時候您就可以放心將「意思

表示」與「法律行為」之間劃上等號了；然而，有些法律行為必須有兩

個意思表示方能成立，該法律行為稱之為「契約行為」（或「雙方行

為」），此時「意思表示」與「法律行為」之間就有所不同了，「意思

表示」只是組成該契約行為的一部分而已。

再解析「意思表示」

在上述說明中，似乎每一個法律行為都可以拆解成一個或數個意

思表示！的確如此；法律的學習是講求嚴謹的，那麼接下來吾人即應進

一步探求：「意思表示」又是如何構成的呢？

和「法律行為」相同的是，「意思表示」也是法學家觀察人類社

會生活經驗後，所創設出來的抽象概念；不過這一次法學家們是從現象

上來描述「意思表示」的概念。簡單地說，意思表示的組成份子，可以

分成「主觀要件」與「客觀要件」：

主觀要件法效意思（效果意思）

在民法學習上，經常會遇到「主觀」二字，其意義係指行為人內

心的想法。回到意思表示部分。一個意思表示的構成，表意人主觀的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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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行為

法（即內心的意思）當然是不可或缺的，表意人內心裡必須先有一個想

法：欲藉由該意思表示發生何等法律效果，而這個主觀上的想法，學者

們稱之為「法效意思」或「效果意思」。

客觀要件表示行為

表意人單單有內心的想法還不夠，因為其內心想法，外界無法得

知，表意人還必須進一步地將內心的法效意思，藉由外在的行為表現出

來，使得相對人得以了解，該行為即為「表示行為」。

有了「法效意思」，就足以決定意思表示的內容；有了「表示行

為」，就足使相對人得知法效意思的內容，這樣就是一個意思表示了！

意思表示：將意欲發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，表示於外部的

行為；又，意思表示的構成要素，包括內心的「法效意思」與外部

的「表示行為」。

法效意思：表意人欲依其意思表示，發生特定法律效果的意

思。

表示行為：表意人將內心的法效意思表示於外部的行為。

意思表示的方法

表意人有了「法效意思」之後，可以藉由許多不同的方法將它表

達出來，因此以下所述各式各樣的意思表示方法，其不同點均只在於

「表示行為」，至於「法效意思」則無任何差異。

明示vs.默示

┌表示行為 ○（直接的，不須推測的）
┌明示┤
│ └法效意思 ○
│
│ ┌表示行為 ○（不明朗的，須經推測的）
├默示┤
│ └法效意思 ○
│
│ ┌表示行為 ×
└沉默┤

└法效意思 ？（無從得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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